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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係依強制執行法第八十五條、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四十六點、第四十七點、第四十八點規定辦理。 

二、投標得以通訊投標之方式為之，惟採通訊投標之案件，不併行現

場投標程序。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採通訊投標： 

（一）有圍標之虞。 

（二）法院因債權人或債務人聲請認為適當或有其他必要之情

形。 

四、通訊投標應於拍賣公告載明下列事項： 

（一）投標書最後寄達之日、時。 

（二）投標書應寄達之郵局信箱。 

（三）投標人應於最後寄達日、時前十四日起，至最後寄達日、

時止，以雙掛號（受限保管期限，勿用快捷郵件）寄達該

信箱。未依上開期間寄達致遭郵局退件或未能送達者，投

標人應自負責任。 

（四）投標書未於指定期間或逾期寄達本院指定之郵局信箱者，

其投標無效。 

（五）標封未依司法院規定格式黏貼，並填載開標日、時及案號、

標別者或有其一填載錯誤者，其投標無效。 

（六）通訊投標之保證金票據非金融主管機關核准之金融業者為

發票人所開立之支票、匯票或本票（不得以現金或其他物

品補足或取代票據之提出）、未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或「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為受款人、未記載禁

止背書轉讓者、未附於投標書一併送達者，其投標無效。 

（七）投標書寄達後，不得撤回或變更投標之意思表示。 

（八）保證金票據、投標資格證明文件、投標人身分證明文件、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委託書、及其他依拍賣公告所載必

要文件欠缺、錯誤或未與投標書一併寄達者，不得以任何

方式補正，其投標無效。 

五、通訊投標之投標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代理人，應提出下列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委任狀等附於投標書，一併寄送拍賣公告所指定

之郵局信箱。 

（一） 投標人為自然人者，應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影本；不能

提出國民身分證者，應提出相類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影

本。投標人為法人者，應提出相當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 投標人為未成年人或法人者，應於投標書上載明其法定代



理人之姓名（父母為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除不能行使

權利者，應提出相關釋明文件外，父母均應列為法定代理

人），並提出法定代理人之證明文件、國民身分證正本或

影本，或其他相類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 

（三） 投標人委任代理人到場者，代理人應提出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七十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特別代理權之委任

狀，附於投標書，一併投入標匭內，並應提出國民身分證

正本或影本，或其他相類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 

六、如拍賣公告載有投標人資格限制者，投標人應將下列文件一併附

於投標書寄達： 

（一）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者，應提出投標人戶籍謄本以資證明

投標人具原住民資格之資料。 

（二）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

但符合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

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不在此限。投標人應提出主

管機關之許可證明。 

（三）不動產為農舍時，投標人須檢附（1）無自用農舍證明（2）

稅捐稽徵單位開具之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3）房屋財

產歸戶查詢清單之所有房屋使用執照影本。 

（四）投標人為外國人時，應檢具相關文件，依土地法第二十條

第一項規定，向土地或建物所在地縣市政府申請核准得購

買該不動產之資格證明。 

（五）其他依拍賣公告所載，就投標人資格有所限制，需提出之

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投標人資格之資料 

七、通訊投標人應將願買之標的及願出之價額，填具投標書連同應繳

之保證金支票妥為密封，並依司法院規定標封之格式載明相關內

容，再將標封粘貼於信封。信封內應含投標書、保證金票據及投

標資格、投標人及其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委託書、其他拍賣公

告所載必要文件，以雙掛號信函依拍賣公告所定方式及最後寄達

日、時，寄達本院指定之郵局信箱。 

八、辦理通訊投標之司法事務官應於拍賣公告所定最後寄達日、時，

率同書記官及會同政風人員或院長指定之人前往郵局領取投標

信函，並於開標前由書記官會同政風人員或院長指定之人將投標

信函投入標匭。 

九、開啟郵局信箱時，如有已逾期之標單，由取標人員攜回以投標無

效處理。如有開標期日未屆至之投標書，由取標人員攜回，並於

投標期日屆至時，投入標匭。 

十、通訊投標之開標應以公開方式為之。通訊投標之投標人或其代理



人於開標時，得不在場。惟不在場者，喪失有數人出價相同時，

當場加價之權利。如投標者均未到場或到場者均不願加價者，由

執行拍賣之司法事務官逕依職權抽籤決定並當場宣布得標者。 

十一、通訊投標人拍定且開標時在場者，除有優先承買權人應另行通

知外，應不待通知即應於得標後七日繳足全部價金；開標時不

在場者，應於法院繳款通知送達後七日內繳足全部價金。 

十二、通訊投標之投標人因停止拍賣、未得標或其投標無效者，其投

標保證金票據退還，到場之投標人當場得憑身分證明文件、交

寄投標書之郵局執據及與投標書相符之印章領回之；如投標人

未到場者，其保證金票據應由承辦股書記官即時依規定入帳處

理，並通知投標人依規定領取或依其所附匯款帳戶匯還投標

人，匯款所須手續費由投標人負擔，並逕由保證金中扣除。如

保證金票據有無法入帳之情形，本院得另通知領回或依投標單

所載投標人之地址逕予寄還，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三、通訊投標日如遇停止上班時，應於次上班日，由司法事務官率

同書記官及政風人員取出標單，依停止拍賣之方式退還保證金

票據。 

十四、本院辦理不動產通訊投標之規定，於依強制執行法第九十五條

第一項、第八十條之一第二項之特別變賣（公告應買）程序不

適用之。如應買人於上開程序中以通訊投標方式為之，其投標

無效。 

十五、不適用本院辦理通訊投標規定之事件者，其以投標信函寄至本

院所設之通訊投標信箱者，該投標無效。 

十六、通訊投標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

行不動產投標須知之規定及拍賣公告之記載。 

十七、本要點經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會議通過簽請院長核准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